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９

证券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２４．９７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１７

元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１．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００

，

７２０ ３８９

，

５４９

，

９７８．４０ １２

４．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６．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上海彤卉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３３

，

８４１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９．７７ １２

合计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２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１７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手续。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承诺延长获配股份锁定期至

１５

个月，该

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为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发行的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股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问题。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黄金”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方案经中金黄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无条件审核

通过中金黄金本次发行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金黄金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８１

号），核准中金黄金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９

，

５００

万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中金黄金向

７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股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

（元

／

股）

配售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１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９７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２４．９７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９７ １５

，

６００

，

７２０ ３８９

，

５４９

，

９７８．４０

４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９７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９７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９７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上海彤卉实业有限公司

２４．９７ １１

，

５３３

，

８４１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９．７７

合计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２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１７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数量：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股

３

、发行对象：见上表

４

、发行价格：

２４．９７

元

／

股

发行价格不低于中金黄金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２０．９７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的调整数）。

５

、发行方式：货币资金认购

６

、 锁定期：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承诺延长获配股份锁定期至

１５

个月；其他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募集资金金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１７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余发行费用（律师费用、评估相关费用、发行及推介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及股份登记

费用）人民币

１９

，

８９３

，

６０４．２７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７４２

，

１０６

，

３８３．９０

元。

９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产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５

号《验资报

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止，中金黄金已收到募集现金总额人民币

２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１７

元，募集资金已

汇入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为中金黄金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开设的

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瑞银证券扣除保荐承销费用等发行费用后， 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

，

７６１

，

９９９

，

９８８．１７

元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瑞岳

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６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止公司的募集资金到账；扣除其余发行费

用（律师费用、评估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股份登记费用等）人民币

１９

，

８９３

，

６０４．２７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７４２

，

１０６

，

３８３．９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公司获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收盘后，本次发行特定投资者现金认股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席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认为：

（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和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２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认购对象选择和股票配售等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要求；

（

３

）对认购对象的选择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４

）发行过程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认购邀请函的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申购报价过程

合规，竞价形成的发行价格有效，股票配售结果有效。

２

、公司本次发行聘请的律师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获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邀请文件》、《申购报价单》、《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之认购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结束后，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认购对象的承诺对发行股份予以锁定。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１．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００

，

７２０ ３８９

，

５４９

，

９７８．４０ １２

４．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６．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上海彤卉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３３

，

８４１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９．７７ １２

合计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２

，

７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８．１７

（二）发行对象简介

１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７

号中国人寿中心

１４

至

１８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２

、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弘炜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广场东路

２０

号滨海金融街

Ｅ３－ＡＢ－３０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咨询、财务顾问及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及商务信息咨询；项目投资及企业收购、兼

并、重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

定办理。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３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钱（动物园内）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４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焰

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资产管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

务相关的咨询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资本：

９９４

，

５７０．１４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

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６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勇胜

注册资本：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７

、上海彤卉实业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彤卉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楚胜男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７５４８

弄

５８８

号

１

幢

１

层

Ｂ

区

１８４

室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

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室内装潢，建筑工程及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销售钢材、工艺礼品、日

用百货。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

Ａ

股股东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９６９

，

３２１

，

２４４ ５２．４０％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８１５

，

３１２ ０．６９％

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９

，

８２０

，

４３５ ０．５３％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６９９

，

９２０ ０．５２％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９８２

，

９５３ ０．４９％

６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８

，

７９５

，

０１１ ０．４８％

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８

，

１９７

，

６８０ ０．４４％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６９

，

６１２ ０．４４％

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７

，

３１９

，

４１６ ０．４０％

１０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９９

，

１９４ ０．３２％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

Ａ

股股东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１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９６９

，

３２１

，

２４４ ４９．４０％

２

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３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００

，

７２０ ０．８０％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２７

，

１２０ ０．７７％

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

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４

，

７９５

，

０１１ ０．７５％

６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４

，

００５

，

０００ ０．７１％

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３

，

１９７

，

６８０ ０．６７％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８１５

，

３１２ ０．６５％

９

上海彤卉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３３

，

８４１ ０．５９％

１０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０

，

８７２

，

２９６ ０．５５％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未导致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黄金集团”）。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中金黄金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

）

限售流通股

０ ０．００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５．７１

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８５０

，

０１７

，

９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８５０

，

０１７

，

９７０ ９４．２９

股份合计

１

，

８５０

，

０１７

，

９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

，

１３４

，

５６１ １

，

９６２

，

１５２

，

５３１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 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

，

７４２

，

１０６

，

３８３．９０

元，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增加到人

民币

１７

，

８３５

，

３３５

，

６１６．５５

元，增加比率为

１８．１７％

；所有者权益增加到人民币

９

，

０３１

，

０４２

，

６９６．７３

万元，增加

比率为

４３．６０％

，合并资产负债率从

５８．３３％

下降到

４９．３６％

。

（二）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主要用于收购黄金集团的黄金矿产资源，将大幅增加公司

的黄金资源占有量，使公司黄金产业的资产规模和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能进一步巩固公司作为国内黄金

采选、冶炼龙头企业的地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保持不变。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黄金集团的持股比例由

５２．４０％

下降至

４９．４０％

，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同时，本次发行引进新机构投资者，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有利

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并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发行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

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通过收购黄金集团下属的优质黄金矿产资源，有利于减少同业竞争，增强公司的

业务独立性。同时，黄金集团就同业竞争事项出具《关于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进一步解决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

公司同业竞争相关事宜的公告》，相关内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告。

中金黄金与黄金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仍将继续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

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

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主要用于 （

１

） 收购黄金集团所持嵩县金牛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的股权、河北东梁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中国黄金集团德兴市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已更

名为中国黄金集团江西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７６％

的股权；（

２

）安徽太平矿业有限公司前常铜铁矿改扩建工程

项目；（

３

）补充企业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大幅增加公司的黄金资源占有量，使公司黄金产业的资产规模和地域范围进一步

扩大，能进一步巩固公司作为国内黄金采选、冶炼龙头企业的地位。 此外，安徽太平矿业有限公司前常铜铁

矿改扩建工程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补充流动资金则可以进一步

加强公司资金实力，夯实流动资金储备，推进公司实现发展战略。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１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弘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 ８９６４

保荐代表人： 杨艳萍、张瑾

项目协办人： 劳旭明

项目组成员： 程前、林瑞晶、程曦、邵劼、焦云帆、张雪、俞恒琦、林翰

２

、联席主承销商：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雷杰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金燕龙大厦

１９

层

１９０３

、

１９０５

号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６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 ８５６６

项目负责人： 殷岩峰

项目组成员： 林森、唐瑾、张丹芸、曲丹、闵锐、叶乾

３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彭雪峰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１２－１５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１３ ７７９９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１３ ７７８８

经办律师： 道日纳、张刚、丘远良

联系人： 张刚、陈玲玲

４

、审计及验资机构：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顾仁荣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 ５５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 ５５２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徐超玉、赵金义、李建长

联系人： 徐超玉、李建长

５

、资产评估机构：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琦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Ｆ４

层

９３９

室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 ００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 ０００６

签字评估师： 冯德彪、范树奎、何燕平、岳修奎

联系人： 何燕平、李小萍、翟红梅

６

、矿权评估机构：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童海方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甲

２６

号华云酒店写字楼

Ｄ

座

４

层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３３ １８７８

、

０１０－６８３６ ５５３０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３３ １８７９

签字评估师： 吴家齐、衣宪国、薛建峰

联系人： 童海方、衣宪国

７

、土地评估机构： 北京应龙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闫振宏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

１４

号楼

３０１

室

电 话：

０１０－６２１９ ２８７５

传 真：

０１０－６２１９ ２０３３

签字评估师： 叶平、王方方

联系人： 闫振宏、叶平

七、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８１

号文；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３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４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５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６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５

号验资报告和中瑞岳华验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６

号验资报告；

７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２５

证券简称：京东方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共有董事

１１

人，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出席及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东升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吸收合并方式进行重组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吸收合并方式进行重组

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参与设立光电产业基金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光电产业基金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修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本公司完成了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实施工作，公司股本发生变化。

因此，结合《公司法》等相关规范的要求，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内

容如下：

一、第六条修改

原条款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２６７

，

９５１

，

９５１

元。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４２

，

３４１

元。

二、第十九条修改

原条款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１

，

２６７

，

９５１

，

９５１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１

，

２６７

，

９５１

，

９５１

股，无其

他种类股。 普通股股份中，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１５２

，

４０１

，

９５１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

，

１１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４２

，

３４１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４２

，

３４１

股，无其

他种类股。 普通股股份中，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１８２

，

８８２

，

３４１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１

，

３３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

该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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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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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２４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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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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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吸收合并方式进行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浙江京东方”或“企业”）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及员工的

稳定，保护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浙江京东方采取吸收合并方式进行重组，通过吸收合并绍兴晟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晟晶公

司”），引入民营机制与运营资金促进企业发展。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将择期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浙江京东方概况

公司名称：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人民东路

Ｃ－１

号桥

注册资本：

１２９１９．４０

万元

股权结构：京东方

６９．２８６５％

，裘坚樑

７．０９０５％

，

傅国伟

１６．２３９８％

，其他自然人

７．３８３２％

法人代表：裘坚樑

经营范围：小尺寸显示器件、显示模块和相关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

经营概况：浙江京东方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由原浙江真空电子有限公司改制后设立。 现有员工约

１５００

人，原主导产品是

ＶＦＤ

（真空荧光显示屏），现已扩展到

ＬＥＤ

及

ＩＥＭ

模块等产品。 由于

ＶＦＤ

产品成本较高，

逐渐被其他新型显示产品所取代，市场大幅萎缩，

ＶＦＤ

业务近年来持续亏损，目前大部分

ＶＦＤ

生产设备闲

置，生产厂房空置。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浙江京东方账面总资产

３．８８

亿元，总负债

４．３４

亿元，净资产

－

０．４７

亿元，近三年资产状况及经营业绩如下：

近三年资产状况简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

万元

序号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１

流动资产

２１４１９ １９６９４ １９８１３ ２０８２６

２

固定资产

１６１０９ ２７２１３ １５６３７ １４７６６

３

资产总计

５４５９７ ４９７７４ ３８７６１ ３８９５５

４

负债总计

４０５５７ ３９９０３ ４３４４０ ４４４５０

５

净 资 产

１４０４０ ９８７１ －４６７９ －５４９６

近三年经营业绩简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

万元

序号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

１

营业收入

２０２５６ ２０３８２ ２６３５８ １０２６９

２

净利润

－７７５２ －４１７０ －１４５５１ －８１６

注：浙江京东方

２０１０

年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减值准

备、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及补提以前年度累计折旧等共计约

１２３３４

万元，扣除上述非经营性因素后，浙

江京东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性亏损约

２２１７

万元。

二、晟晶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绍兴晟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人民东路

３１

号科研楼

３０２

室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裘坚樑

７０％

、傅国伟

３０％

法人代表：傅国伟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实业投资。

经营概况：晟晶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目前尚未开展任何经营活动，无正式员工。

三、重组方案

１

、重组方式

以浙江京东方为主体吸收合并晟晶公司，吸收合并后浙江京东方存续，其注册资本为吸收合并前两公

司注册资本之和，即

１２９１９．４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９１９．４

万元人民币；晟晶公司作为被吸收方，其所有资产、负

债和权益全部合并到浙江京东方，晟晶公司注销。

２

、各方股东股权比例确认方法

１

）吸收合并前浙江京东方和晟晶公司各方股东根据其在原公司所拥有的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额占吸

收合并前浙江京东方和晟晶公司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额之和的比例确定吸收合并后的股权比例。

２

）为顺利推进重组，根据浙江京东方四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及与裘坚樑、傅国伟协商，吸收合并前

后除裘坚樑、傅国伟外其他自然人的出资额保持不变，按此计算出的其他自然人股权比例与前款股东各方

股权比例确认方法产生的差额由裘坚樑、傅国伟按各自股权比例等比例承担和退让。

３

）评估基准日及初步资产评估结果（尚需报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浙江京东方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额为

２２５．５５

万元；晟晶公司经

评估确认的净资产额为

１９９８．７４

万元。 关于资产评估的详细信息，公司将在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前履行

披露义务。

４

）浙江京东方吸收合并晟晶公司前后股权结构对比：

序号 项 目 吸收合并前 吸收合并后

一 注册资本

１２９１９．４ １４９１９．４

二 股权结构

京东方

６９．２８６５％ ７．０２５９％

裘坚樑

７．０９０５％ ５９．７２６７％

傅国伟

１６．２３９８％ ２６．８５３９％

其他自然人

７．３８３２％ ６．３９３５％

合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四、重组过程中需解决的问题

１

、担保的解除

具体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０２５

）。

２

、“京东方”商标商号的使用

浙江京东方自重组完成之日起尽快注册自己的商标、不再使用“京东方”商标；浙江京东方对“京东方”

商号的使用期限自重组完成之日起不超过两年。

３

、浙江京东方原有员工的劳动关系

浙江京东方原有员工全部由吸收合并后的公司接收，员工工龄连续计算，由吸收合并后公司按劳动合

同法相关规定处理。

４

、董事的委派

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向浙江京东方委派的董事由

３

名减少到

１

名，不再担任浙江京东方董事长职务。

五、重组的必要性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战略调整的需要

随着

ＶＦＤ

产业的衰落以及本公司发展战略的转变， 本公司核心业务已由传统真空器件产业逐步转变

为

ＴＦＴ－ＬＣＤ

显示相关产业，本公司作为浙江京东方的股东方不再增加对上述产业的资本投入与资金支持。

２

、不再承担大股东责任的需要

目前浙江京东方银行借款中有

３９００

万元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对浙江京东方的持股

比例由

６９．２８６５％

降低到

７％

左右，不再履行原大股东对其担保责任，上述担保在一定期限内逐步解除，并不

再为其借款提供新的担保；原有员工全部由重组后的新公司接收，劳动关系按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

３

、浙江京东方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目前浙江京东方面临企业转型，由于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还贷压力大，急需资金来扶持企业发展。 为保

证浙江京东方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及员工的稳定，浙江京东方通过吸收合并晟晶公司进行重组，引入民营

资金及民营企业快速、灵活的决策机制，实现企业转型，促进企业发展。

六、董事会同意及授权事项

１

、同意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京东方通过吸收合并晟晶公司进行重组；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与本次并购重组事项相关的全部法律文件。

七、备查文件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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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京东方”）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现其拟通过吸收合并绍兴晟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晟晶公司”）的方式进

行重组，引入民营机制与运营资金促进企业发展。 重组后，浙江京东方将成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为推动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及浙江京东方在重组前后的正常运营，本公司将继续为浙江京东方现在存

续的

３

，

９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并最晚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由浙江京东方重组后的大股东解

除本公司的担保责任。

２

、该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

浙江京东方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有关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绍兴市人民东路

Ｃ－１

号桥

法人代表：裘坚樑

注册资本：

１２

，

９１９．４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小尺寸显示器件、显示模块和相关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详见外经贸部

门批文）。

股权结构：

序号 项 目 重组前 重组后

一 注册资本（万元）

１２９１９．４ １４９１９．４

二 股权结构

京东方

６９．２８６５％ ７．０２５９％

裘坚樑

７．０９０５％ ５９．７２６７％

傅国伟

１６．２３９８％ ２６．８５３９％

其他自然人

７．３８３２％ ６．３９３５％

合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近三年资产状况简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

万元

序号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１

流动资产

２１４１９ １９６９４ １９８１３ ２０８２６

２

固定资产

１６１０９ ２７２１３ １５６３７ １４７６６

３

资产总计

５４５９７ ４９７７４ ３８７６１ ３８９５５

４

负债总计

４０５５７ ３９９０３ ４３４４０ ４４４５０

５

净 资 产

１４０４０ ９８７１ －４６７９ －５４９６

近三年经营业绩简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

万元

序号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

１

营业收入

２０２５６ ２０３８２ ２６３５８ １０２６９

２

净利润

－７７５２ －４１７０ －１４５５１ －８１６

注：浙江京东方

２０１０

年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减值准

备、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及补提以前年度累计折旧等共计约

１２３３４

万元，扣除上述非经营性因素后，浙

江京东方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性亏损约

２２１７

万元。

三、重组事项下的担保安排

本公司在本次重组前为浙江京东方

３

，

９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了担保，上述借款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底前

陆续到期。

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对浙江京东方的持股比例由

６９．２８６５％

降低到

７％

左右，经与重组后浙江京东方大股

东裘坚樑、傅国伟协商一致，除上述担保外本公司不再为浙江京东方提供新的担保，上述担保到期后由裘坚

樑、傅国伟负责最晚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解除本公司担保责任。 本公司已与浙江京东方及其重组

后的大股东裘坚樑、傅国伟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裘坚樑、傅国伟将其持有的重组后的浙江京东方的

全部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为本公司上述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以确保解除本公司担保责任。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积极了解了重组各方及重组方案的基本情况，以及担保事宜相关情况，认为该事项的决策程

序合法、合理，符合浙江京东方的发展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１

、同意本公司继续为浙江京东方

３

，

９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担保责任最晚不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解除；

２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协议、合同等法律文件。

六、累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之间）对外担保总额

２６０

，

７２８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１０．４５％

，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之间） 担保金额为

２５６

，

０５１

万元。 本公司没有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没有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质押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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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设立光电产业投资基金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提升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综合产业竞争力，加快实现公司成为

显示领域世界领先企业，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形成规模经济，借力社会资源，建立先进的商业盈利模式，公司

遵照国际惯例，与英飞尼迪（北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尼迪）、北京海林金世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林金世）合作设立的光电产业投资基金（暂定名，以下简称“基金”）。 基金将借助并服务于公

司的产业发展策略，投资方向主要为平板显示上下游等光电产业领域，基金规模拟为

１０

亿人民币。同时，公

司拟与合作双方共同发起光电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运营和管理，

管理公司拟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项目不涉及关联方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项目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目具体方案如下：

一、项目概况

１

、基金概况

⑴

名称：光电产业投资基金（暂定名）

⑵

规模：

１０

亿人民币

⑶

法律形式：有限合伙制

⑷

投资期限：五年

⑸

存续期限：十年

⑹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⑺

投资方向：基金将借助并服务于公司的产业发展策略，行业投资方向主要为平板显示上下游等光电

产业领域，重点投资方向是围绕产业领域内科技革新的新产品、新技术。

⑻

募集方式：基金采取非公开募集出资方式出资，一期规模为

６

亿人民币，二期规模为

４

亿人民币。其

中基金一期，公司负责募集

２

亿人民币，英飞尼迪负责募集

２

亿人民币，海林金世负责募集

２

亿人民币；基

金二期，管理公司负责募集

４

亿人民币。

⑼

出资方式：基金采取承诺出资方式，基金出资人承诺出资后，将缴纳部分比例保证金，视投资决策机

构审议通过的项目分期出资；经过投资决策机构审议通过的投资项目，各基金出资人将根据出资比例进行

出资，出资累计至基金出资人承诺的金额为止。

⑽

退出方式：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

ＩＰＯ

或被投资企业收购兼并退出投资。

⑾

决策机构：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包括项目投资、项目管理、投资退出等重大决策。 投资决策

委员会包括管理公司董事会成员及基金出资人代表，原则上与董事会成员高度重合，即公司推荐

２

人，英飞

尼迪推荐

２

人，海林金世推荐

１

人，基金出资人推荐

１

人，各方推荐的人员须由投资人大会审议通过。 投资

决策需由六分之五（含）以上委员同意方可通过。

⑿

管理费：管理公司将向基金提供组合管理服务，基金需向管理公司支付管理费，为基金认缴资本额

的

２％

，直至基金完成投资。 基金完成投资后，为基金实缴资本额的

２％

。

２

、管理公司概况

⑴

公司名称：光电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

⑵

注册资金：

１００

万人民币

⑶

法律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⑷

出资方式：

３

家投资人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⑸

持股比例：公司

３５％

，英飞尼迪

４０％

，海林金世

２５％

⑹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⑺

董事会：管理公司设董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由股东推荐董事，经股东全体同意产生，其中公司推

荐

２

人，英飞尼迪推荐

２

人，海林金世推荐

１

人，董事长由公司推荐；董事会将就项目投资退出以及法律强

制性规定的事项进行表决。 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的五分之四（含）以上通过方可。

二、管理公司合作方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英飞尼迪（北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海林金世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北二街

８

号

１５１５

单元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

１

号楼

法人代表 高哲铭（

Ａｍｉｒ Ｇａｌ Ｏｒ

） 艾艳敏

注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

１０００

万

企业类别 外资企业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创业投资管理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控股股东

英飞尼迪资本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

海林东方科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

实际控制人 高哲铭（

Ａｍｉｒ Ｇａｌ Ｏｒ

） 艾艳敏

备注：合作方与公司无共同控股股东，公司也无在职人员担任合作方股东或员工，本合作不涉及关联方

交易。

２

、英飞尼迪简介

英飞尼迪（北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香港英飞尼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独资企业。 英飞尼迪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是英飞尼迪集团（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

）为开拓多元化投资渠道、实现全球化投资战略，而在香港

设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英飞尼迪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具备作为领先基金管理公司应有的可靠声誉。

自成立至今，已募集设立了

１３

支基金，投资

１００

多个项目，平均内部收益率为

３６％

，在人民币基金领域是世

界领先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司。

３

、海林金世简介

海林金世系海林东方科贸有限公司的全资投资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公司经营范围是：创业投资；投

资咨询；公司并购重组，为投资企业提供创业投资管理服务业务等。 公司和多个创业风险投资基金，行业领

先的大中型企业保持合作关系。 公司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包括：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节能

环保产业、装备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等。

三、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及经济效益分析

１

、完善平板显示产业链，作好技术储备，推动技术创新

在公司发展平板显示产业的过程中，为防止技术落后，需要不断追踪与发现行业新技术与关键新材料。

运用资本投资作为纽带，为公司在平板显示产业链上作好技术储备、项目储备，促进上下游的新技术、新材

料与公司产业的结合，提升公司产业竞争力。

２

、发挥资金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金进入产业，促进光电产业发展

设立光电产业基金，可充分发挥资金撬动作用，以少量种子资金为财务杠杆，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至光

电产业以促进公司平板显示产业发展，特别是显示产业上下游的发展。

３

、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获得较高收益

公司作为光电产业企业，为提高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营管理，需要引入国际专业水准的基金管理公司，而

合作投资人英飞尼迪拥有丰富的基金管理经验、投资经验及完整的投资决策体系，在已投资项目的

ＩＲＲ

达

到

３６％

左右；双方的合作通过市场化运作，引进熟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的专业人才及多元化投资者共同遴

选和投资项目，提高投资收益率，规避投资风险，拥有较高的收益。

四、董事会同意及授权事项

１

、同意承诺募集或出资

２

亿人民币分期投入光电产业投资基金，并按照基金及管理公司的投资决策程

序对承诺资金进行投资；

２

、同意出资

３５

万人民币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持有其

３５％

股份；

３

、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五、备查文件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十三次董事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变更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海特航空检测开发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变更了公司名

称、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范围。 经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登记内变（备）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８７８

号文核

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企业名称 四川海特航空检测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海特亚美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刚 郑德华

经营范围

航空设备测试、校验、开发、研制；计算机

软件、硬件的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

航空设备的测试、检验、开发、研制；计算机

软件、硬件的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仪器仪表租赁。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8

月

18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35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箕漕街

76

号

凯利大酒店八楼凯利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久芳先生委托董事、董事会秘书

胡约翰先生主持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 代表股份

89500106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84.33%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股份

89500106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为宁波荣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

2502

万元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份

89500106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见证，见证律师陈农、陈勇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2011-054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定期报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原定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披露

2011

年半年度报告，现因文件准备原因推迟披露时间至

2011

年

8

月

23

日。

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2011-022

深圳燃气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对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有条

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

*ST

国创 股票代码：

600145

公告编号：

2011-61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份股权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益峰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

"

益峰源

"

）通知，益峰源将原质押给国联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58,523,077

股股份已于近日在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押手续

(

质押详细情况见

2010

年

8

月

1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本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份股权解押并重新质押的

公告》

)

。

截止目前，益峰源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尚有

13,000,000

股被质押，质押股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4%

。

特此公告

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7

日

关于新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优势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

工商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1

年

8

月

16

日起中国工商银行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优

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710001)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1

年

8

月

16

日至

2011

年

9

月

16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服电话：

95588

公司网址：

www.icbc.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

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

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8

日


